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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之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各位股东、投资者：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要求，我们对公司延续向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

工投资集团”）借款之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说明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新工投资集团延续申请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借款，用于公司日常经营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十二个月，

借款金额可在上述额度内循环使用，借款年化利率不超过借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实际借款额和用款天数计算，借款无相应担保

或抵押。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提请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

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2019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 2019 年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之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

议案》； 

3、2019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向关联方借款之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

韩冬先生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南京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提请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征求了我们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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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我们同意将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就《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之

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1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上述交易行为公平、公

正、公开。公司将该笔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资金周转，满足公司主营业务经营

发展资金需求，降低综合财务费用，预计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武滨  李文明  胡志刚 

                                         2019 年 3 月 30 日 

 

 


